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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15:00开始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

2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公司331会议室（绍兴市延安东路558号）

（3）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吴海明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2人，代表股份94,178,1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866%。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6人，代表股份84,907,1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5.4119%；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156人，代表股份9,270,9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47%。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4,365,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808%；反对

9,763,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72%；弃权49,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0%。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34,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73%；反对9,763,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0.0110%；弃权 4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17%。

2、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84,181,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852%；反对

9,865,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753%；弃权131,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5%。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50,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8391%；反对9,865,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9495%；弃权 13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14%。

3、审议《2025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4,361,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765%；反对

9,685,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840%；弃权131,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5%。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30,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95%；反对9,685,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9.2891%；弃权 13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14%。

4、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323,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360%；反对

9,723,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245%；弃权131,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5%。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992,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482%；反对9,723,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9.6404%；弃权 13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14%。

5、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366,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820%；反对

9,634,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300%；弃权177,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0%。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35,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74%；反对9,634,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8.8199%；弃权 17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27%。

6、审议《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4,123,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240%；反对 10,
005,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39%；弃权49,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92,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3081%；反对10,005,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2.2402%；弃权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7%。

7、审议《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283,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938%；反对

9,845,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541%；弃权49,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952,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7823%；反对9,845,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7660%；弃权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朱彦颖、周万鑫律师出具以下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

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2026-016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1、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同意以利润分配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数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持有的
股份数量，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3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后续公司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固定的原则对分配总金额进行调整。《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5-022）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本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为1,699,673,563股，未发生变化；公司
回购账户股份由2,400,000股变为2,965,200股。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
致。

4、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2,965,200股，该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6、按公司剔除回购账户股份后的股本基数1,696,708,363股计算，分配比例为每10股派

现金人民币0.30元（含税），总计派息50,901,250.89元。
7、除权除息参考价：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每股现金红利=0.0299476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
本，即50,901,250.89元÷1,699,673,563股=0.0299476元/股）；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0.299476元
计算【每10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即（50,901,250.89元÷1,699,673,563股）*
10=0.299476元】。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965,200股后的1,

696,708,36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1*****012

00*****011

01*****959

01*****104

00*****646

股东名称

邱醒亚

晋宁

叶汉斌

王燕

陈岚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与白石路交汇处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一区2栋A座8楼

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陈小曼、陈卓璜
咨询电话：0755-26062342
电子邮箱：stock@chinafastprint.com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436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6-05-023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方大炭素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53

1,693,002,854

44.3559

注：计算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时
已剔除公司回购专户中持有的股数。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天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1,519,202

比例（%）

99.3216

反对

票数

10,840,790

比例（%）

0.6403

弃权

票数

642,862

比例（%）

0.0381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2,280,746

比例（%）

99.3666

反对

票数

10,222,543

比例（%）

0.6038

弃权

票数

499,565

比例（%）

0.0296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2,482,930

比例（%）

99.3786

反对

票数

10,007,643

比例（%）

0.5911

弃权

票数

512,281

比例（%）

0.030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1,214,953

比例（%）

99.3037

反对

票数

11,200,189

比例（%）

0.6615

弃权

票数

587,712

比例（%）

0.0348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2,054,433

比例（%）

99.3533

反对

票数

10,199,779

比例（%）

0.6024

弃权

票数

748,642

比例（%）

0.0443

6.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并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681,308,779 99.3092 11,071,524 0.6539 622,551 0.0369

7.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2,549,835

比例（%）

99.3825

反对

票数

9,949,077

比例（%）

0.5876

弃权

票数

503,942

比例（%）

0.0299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0,679,324

比例（%）

99.2720

反对

票数

11,592,828

比例（%）

0.6847

弃权

票数

730,702

比例（%）

0.0433

9.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0,648,761

比例（%）

99.2702

反对

票数

11,679,651

比例（%）

0.6898

弃权

票数

674,442

比例（%）

0.04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524,413,321

0

157,867,425

39,630,527

118,236,898

比例（%）

100.0000

0.0000

93.6401

91.3583

94.4306

反对

票数

0

0

10,222,543

3,505,074

6,717,469

比例（%）

0.0000

0.0000

6.0635

8.0800

5.3649

弃权

票数

0

0

499,565

243,605

255,960

比例（%）

0.0000

0.0000

0.2964

0.5617

0.2045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4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6,801,632

156,266,003

156,235,440

比例（%）

93.0079

92.6902

92.6720

反对

票数

11,200,189

11,592,828

11,679,651

比例（%）

6.6434

6.8763

6.9278

弃权

票数

587,712

730,702

674,442

比例（%）

0.3487

0.4335

0.4002

（以上数据，单位为股）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本次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 魏彦珩、张明兴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
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516 证券简称：方大炭素 公告编号：2026-044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高新区隆丰路99号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40

140

253,398,174

253,398,174

63.5518

63.5518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402,437,585股，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剔除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 2,998,449股、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股份数量 712,400股）为
398,726,73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亚龙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现场主持，以通

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副董事长李红燕女士
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
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卫婵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潘香婷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3,389,623

比例（%）

99.9966

反对

票数

5,000

比例（%）

0.0019

弃权

票数

3,551

比例（%）

0.001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3,389,423

比例（%）

99.9965

反对

票数

5,2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3,551

比例（%）

0.0015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3,389,623

比例（%）

99.9966

反对

票数

5,000

比例（%）

0.0019

弃权

票数

3,551

比例（%）

0.0015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3,378,722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1

比例（%）

0.0062

弃权

票数

3,551

比例（%）

0.001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657,920

比例（%）

99.9344

反对

票数

15,901

比例（%）

0.0535

弃权

票数

3,551

比例（%）

0.012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3,389,623

比例（%）

99.9966

反对

票数

5,000

比例（%）

0.0019

弃权

票数

3,551

比例（%）

0.001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088,530

比例（%）

98.0158

反对

票数

585,291

比例（%）

1.9721

弃权

票数

3,551

比例（%）

0.012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3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
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9,668,621

29,668,821

29,657,920

29,668,821

29,088,530

比例（%）

99.9705

99.9711

99.9344

99.9711

98.0158

反对

票数

5,200

5,000

15,901

5,000

585,291

比例（%）

0.0175

0.0168

0.0535

0.0168

1.9721

弃权

票数

3,551

3,551

3,551

3,551

3,551

比例（%）

0.0120

0.0121

0.0121

0.0121

0.01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7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3、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基于谨慎性原则，相关股东王亚龙、宁波高展自有资金投资有限公司、宁波青荷自有资

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君成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次股东会审议
的议案5、7已进行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合计223,720,802股；

4、本次会议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及《2026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晶迎、刘亚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150 证券简称：莱特光电 公告编号：2026-025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由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召

开本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已于 2026年 4月 2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公
告。所有议案已在本次股东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相关议案内容已依法披露；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潘协保先生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26年5月20

日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20日的交易时

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通城大道242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77人，代表股份140,475,18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75.726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39,326,56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5.107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人，代表股份1,148,62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619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 67人，代表股份 3,843,2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071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2,694,6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1.452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4人，代表股份1,148,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6192%。

2．公司全体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
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议案，并形成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472,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反

对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840,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271%；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4%。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47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

对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842,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766%；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473,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

对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84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47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

对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842,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766%；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472,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

对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841,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428%；反对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64%。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841,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8%；反对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841,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428%；反对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64%。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报告。上述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详见公司2026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徐帅律师、魏清馨律师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

见，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
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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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创新科技中心2栋-2A-3201。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程涌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奥士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7人，代表股份241,148,62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14,472,204 股（总股本 317,360,504股扣除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
户的持股数量2,888,300股后，下同）的76.6836%。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221,021,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83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5人，代表股份 20,127,3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00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4人，代表股份 24,148,
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91%。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9人，代表股份 4,021,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87%。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5人，代表股份20,127,3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004%。

3、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
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138,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反对 1,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8,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38,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8％；反对1,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138,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反对 1,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 8,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38,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0％；反对1,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三）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138,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反对 1,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8,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38,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8％；反对1,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145,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反对 2,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45,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0％；反对2,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0,124,5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285％；反对 11,022,104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07％；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24,5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3489％；反对 11,

022,1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428％；弃权2,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557,2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48％；反对 589,362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44％；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57,2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12％；反对589,

3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06％；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商品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145,1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 1,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45,1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5％；反对1,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01,5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50％；反对 45,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8％；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01,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50％；反对 45,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8％；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137,8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5％；反对10,8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37,8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3％；反对 10,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1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9％；反对37,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弃权 8,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02,6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5％；反对 37,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7％；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恒、张露丹
3、结论性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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